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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82                           证券简称：卓胜微                           公告编号：2019-009 

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宋健 独立董事 出差 徐逸星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卓胜微 股票代码 3007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FENG CHENHUI（冯晨晖） 王珍珍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 777 号 A3 幢 11 层 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 777 号 A3 幢 11 层 

电话 0510-85185388 0510-85185388 

电子信箱 info@maxscend.com info@maxsce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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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5,227,644.97 258,802,295.87 9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825,244.30 69,618,077.54 11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48,787,662.67 66,685,471.65 12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157,740.92 74,145,404.13 4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377 0.9282 119.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377 0.9282 119.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0% 20.14% 7.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21,221,781.93 541,490,434.67 19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7,094,597.05 475,304,885.19 206.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9,3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无锡汇智联合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7% 13,173,023 13,173,023   

IPV CAPITAL I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8.51% 8,508,919 8,508,919   

FENG CHENHUI 境外自然人 8.10% 8,100,196 8,100,196   

TANG ZHUANG 境外自然人 7.89% 7,893,380 7,893,380   

许志翰 境内自然人 7.02% 7,016,406 7,016,406   

南通金信灏嘉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1% 6,812,045 6,812,045   

姚立生 境内自然人 6.73% 6,729,196 6,729,196   

天津浔渡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3% 5,830,128 5,830,128   

宁波联利中芯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9% 4,186,032 4,186,032   

司绍华 境内自然人 3.68% 3,682,186 3,682,1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许志翰、FENG CHENHUI（冯晨晖）和 TANG ZHUANG（唐壮）为一致

行动人。2、许志翰是汇智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持有汇智投资 73.57%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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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纪芬持有的 65,562 股均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余火菊持有的 49,300 股均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近年来，射频前端芯片领域行业竞争格局加剧，企业为更好地生存发展，除了要提供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外，在研发效

率、产品质量、产品性能、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方面均须有较好表现。在此背景下，公司基于对客户应用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准

确把握，围绕着建立全球领先的射频领域技术平台的战略目标，抓住全球移动智能终端蓬勃发展的市场机遇，凭借性能良好、

稳定性高的产品开拓市场，实现更深的产品渗透。公司积极推动技术持续创新，顺应市场需求推出类型丰富的产品。公司业

务涵盖了国内外知名智能移动终端厂商品牌。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公司已逐渐成为国内领先的射频前端芯片供应商。围

绕射频前端细分领域业务板块，公司将持续巩固国内行业优势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实现业绩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务较上年同期保持高速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227,644.97元，同比增长99.08%。归属于股

东的净利润152,825,244.30元，同比增长119.52%。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52.92%，较去年同期增长0.81%。 

（二）积极拓展国内外客户，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随着国内集成电路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内的集成电路产品逐渐向中高端升级，满足了国内客户在中高端领域的需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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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进口替代。公司抓住蓬勃发展的机遇，聚焦行业需求，针对各类型客户制定不同的市场策略和工作重点，围绕客户定制化、

应用场景、产品全面性等方向，深挖客户内在需求，依托公司技术创新优势升级优化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新品类和新产品型

号，实现客户资源和收入的稳定健康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多款性能优良的新产品，并得到客户的广泛采用和认可，成

为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公司积极拓展推进与新客户的合作，公司于报告期内通过华为供应链管理部门对公司业

务资质、技术能力、产品性能、研发管理与质量体系、成本竞争力、交付能力等一系列综合考核成为华为合格供应商。新客

户的拓展将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未来公司将继续推进对现有客户的深度合作、持续开发新客户、丰富客户结构，实现主营业务板块持续稳定的增长。 

（三）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维持高效研发创新 

为了在射频前端芯片和物联网领域保持持续增长动力，实现技术的与时俱进，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对新设计、新材

料、新工艺的研发投入，公司2019年上半年研发投入50,805,128.71元，较2018年上半年研发投入增长83.28%，研发支出占销

售收入比重为9.86%，略低于去年同期的10.71%，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长规模大于研发投入增长规模。截止至报告期末，

公司共计取得58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49项）、10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本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发明专利2项，共取得发

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 

（四）持续优化产品系列，丰富各产品线结构 

5G通信制式带来手机频段的增加，同时随着智能手机市场的不断成熟，高端应用不断推陈出新，对手机射频前端芯片

的需求将会增加。公司紧密围绕并贴合客户应用需求，对现有射频开关、射频低噪声放大器产品进行技术和产品升级，通过

工艺改进和新材料应用，提升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公司于报告期内逐步推出适用于5G通信标准中sub-6GHz频段的产品并

实现量产出货。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和销售，预计将为未来带来持续利润增长。 

（1）射频前端领域 

射频开关产品：公司射频开关产品主要以RF SOI工艺为主，报告期内，公司基于现有产品线进行技术升级更新，结合

市场和目标客户需求推出多款新型号产品，特别是适用于5G通信标准中sub-6GHz频段，支持多载波聚合应用的移动通信传

导开关和天线调谐开关系列产品。上述开关产品在品牌客户实现了量产导入并逐渐放量，这些新产品的研发销售，为报告期

内的业绩带来较好增长。 

射频低噪声放大器产品：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巩固提升射频低噪声放大器产品的竞争力，完成了新一代锗硅工艺高性能

射频低噪声放大器产品的技术开发，并推出多款基于锗硅工艺的高性能低功耗移动通信信号低噪声放大器产品，产品覆盖低

中高频段的应用需求；同时公司持续对原有射频低噪声放大器产品进行设计升级，实现产品性能和成本的进一步优化。新产

品的顺利推出使公司在低噪声放大器细分领域产品型号结构更为丰富，进一步夯实了公司在射频前端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2）物联网领域 

低功耗蓝牙产品：报告期内，公司在原有低功耗蓝牙微控制器芯片基础上，进行产品性能升级及新产品的研发，目前公

司提供的低功耗蓝牙微控制器芯片主要应用于短距离通信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的低功耗蓝牙产品在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应

用市场实现了业绩的稳步增长，为公司在物联网领域布局奠定基础。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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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

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

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无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 

 

（2）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①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本期无影响 

②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本期无影响。 

③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

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

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

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